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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子公司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

年9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3年9月27日召开的2013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和《关于

子公司出资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议案》。公司拟设立二级子公司新疆北新蕴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蕴丰房产”），并由蕴丰房产参与竞买位于乌

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台山街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地块编号：

2012-C-221-01，面积16403.36平方米，部分用于本公司办公需求，富余部分用

于商业、办公对外销售。 

2013年10月10日，蕴丰房产参与了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市国土挂告字[2013]17号）中挂牌编号为2012-C-221-01地块

的竞买，并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签订了《挂牌成交确认

书》。 

近日，蕴丰房产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合同编号为：65010020130171。至此，上述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购买基本完成。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土地竞拍的基本情况和本公司的审议情况，详见本公司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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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2013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相关公告。 

一、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土地基本情况 

宗地总面积16403.36平方米。坐落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台山街，土

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40年。土地出让总价款为7080万元，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土地出让金48,655,464元；另一部分为土地补偿款

22,144,656元。该宗地定金1416万元，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合同规定在签订之日

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二）土地规划条件 

该宗地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规划条件为：建筑总面积57411.76平方米；建筑

容积率不高于3.50，不低于1；建筑密度不高于35%,；绿地率不低于35%。 

（三）违约责任 

1.受让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能按时支付

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2.受让人因自身原因终止该项目投资建设，向出让人提出终止履行本合同并

请求退还土地的，出让人报经原批准土地出让方案的人民政府批准后，按照合同

约定条款执行； 

3.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

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4.出让人未能按期交付土地或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土地条件或

单方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受让人有权要求出让人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并

且赔偿延误履行而给受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土地使用年期自达到约定的土地条

件之日起算。 

二、购买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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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本公司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竞买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详细内容请

查看本公司于 2013 年 9月 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新疆北 

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56）。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蕴丰房产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